
如果把公共服务当成单纯的交易，那

么出资者的愿望当然应该最大程度得到满

足。你要剖腹产，医生就不能选择顺产；你

要孩子当上课代表，教师必须言听计从。

然而，公共服务的逻辑真的能那么简

单吗？

提供公共服务的专业人员不仅是服务

者，也是道义的主持者，代表着相关领域的

权威。人们之所以能对专业人员产生尊

敬，保持信任，就是因为公共服务在普通的

等价交换之外，拥有那些最为基本的原则，

不为外来的干扰所撼动。只有这样，公共

服务的接受者在不合理的诉求未得到满足

时，才不会感到被怠慢。

让别人尊敬你，你首先要提供值得被

尊敬的东西。专业能力固然很重要，但在

专业之外，也要让人看到人性的光芒。现

在都在讲人工智能，但很多事务依然是人

工智能难以替代的，尤其是牵涉到人类复

杂感情的时候。专业是冰冷的，是高维度

的，但让人们感受到专业的关怀，可以有将

心 比 心 的 温 暖 ，而 且 是 一 种 降 维 的 温

暖。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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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互信需要降维沟通
餐饮最低消费问题由来已久。当前，最

低消费已不局限于高档中餐馆，西餐、火锅

店等均有涉及。虽然不少餐馆取消了最低

消费，但取而代之的是其他各式各样的费

用，包括包间费、指定消费高价菜、收取高额

茶位费、限制特价菜消费、提高菜式价格，等

等。设置最低消费，强制消费者消费超出其

实际需要的餐饮，既侵害了消费者的自主选

择权、公平交易权，涉嫌强制消费，同时也违

背了绿色消费等国家大力倡导的消费理

念。

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选择权”，有关部

门要积极亮剑，不能让最低消费成为餐饮行

业“痼疾”。 (经济日报)

不能让最低消费成“痼疾”
据报道，近日，一条司法拍卖信息火了：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将拍卖一条柴犬，起

拍价 500 元。柴犬在寄养服务中心待了

1300 多天，其间主人只接过一次，养了一

周。不靠谱的原主人弃养了它，也让寄养中

心长期蒙受损失。而法院的做法，恰恰在维

护法律尊严的同时，兼顾了人情与动物权

益，既给柴犬找了负责任的新主人，也可以

让宠物寄养中心及时止损。寄养中心向朝

阳法院执行局申请通过拍卖寄养物的方式

取得一部分执行款，是合理合法的维权诉

求。总之，再渺小的生命都应该被人温柔以

待，但愿司法拍卖能让遭受遗弃的宠物们遇

到温暖的新主人。 (光明日报)

法院拍卖宠物并非不近人情

马蜂窝承认数据造假行为

此前，乎睿数据提供的数据显

示，马蜂窝的海量点评中85%以上来

源于竞争对手网站，马蜂窝的2100万

条“真实点评”中1800万来自于抓取

其他网站。马蜂窝上有7454个抄袭

账号，合计从携程、艺龙、美团、Ago-

da、Yelp 上抄袭搬运了 572 万条餐饮

点评与1221万条酒店点评。

而马蜂窝在回应中先是承认了

数据造假的问题，其次表示没有文中

所述的那么多。“点评内容在马蜂窝

数据量中仅占比 2.91%，涉嫌虚假点

评的账号数量占比更小，马蜂窝已对

这部分账号进行清理。”

但这样的说法又被对方指出“偷

换概念”。

几天后，在马蜂窝召开的新品发

布会上，其CEO也当场承认，数据造

假问题是存在的，只是文中所述内容

与事实不符。有业内人士表示，数据

造假问题已经是业内的一种“潜规

则”，有人的地方几乎就有数据造假

的问题，而目前不论是行业还是个

体，都很少对该问题进行重视和追

责，也就使得数据造假进一步成为一

种“潜规则”。

数据造假是初创公司“捷径”

据业内人士介绍，在数据造假

上，有两种造假的需求主体，一是商

家，二是平台。对商家来说，在具有

影响力的平台刷单、刷量，可以提升

商家的排名和影响力，更多的好评和

更靠前的影响力会影响消费者的消

费决定，从而为自己赢得更多的生

意。因此，在许多电商网站上，甚至

许多线下的营销公司等都纷纷做起

了代理生意，指导商家如何通过各种

途径，包括刷单、促销、刷评价等方

式，为自己带来利益。

一位餐饮店铺的老板对记者表

示，“现在许多消费者都依靠网络平

台寻找店铺，因此我们很重视这块。

找了专门的营销公司帮着做，他们先

帮我们提升店内的浏览量和点击率，

然后再提升交易量和好评数，很有一

套。假的带真的嘛，现在店里客人真

的比之前多了很多。”

而对平台来说，为何对许多商家

刷评论或刷单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甚至平台自己也会偷偷去刷

呢？因为对许多内容平台来说，数据

就是生命，只有平台整体保持有足够

多、足够优质的评价，消费者才会形

成一种使用习惯，真实的消费者打开

次数多了、消费次数多了，就会带来

更多的消费与评价。另一方面，是融

资的需要。拿给投资人一份好看的

数据，是每个初创公司的共同追求，

短期内提升数据很难，数据造假可能

是一条“捷径”。

此前有平台被发现大规模搬运

其他平台的评价，该平台承认了存在

店铺违规转载的情况，并表示：“该事

件发生是因为平台新上线试运营的

推荐栏目，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对相

关内容进行了违规转载。”平台新栏

目上线，没有评价怎么办？转载其他

平台的，这也是很多评价类平台都存

在的问题。

刷单成本低至2元起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机械的刷单

价格十分低廉，由于刷单、刷量、刷评

论等相关技术已经很成熟，因此造假

的成本其实非常低。

例如在微博平台，一家专门做微

博营销的公司开出的价格是5元起，

“微博转发，点赞，微博投票，价格分

别如下：首次体验价5元100个，100=

10元，1000=80元，1万=600元；评论：

30元=100个（注：指定一条微博至少

100 次起刷，不够 100 按 100 算）。去

别人微博底下评论的赞，最低 30 元

100个，微博阅读量10元1万，80元10

万；视频播放量20元1万。”这家公司

同时帮助用户增加粉丝，粉丝还分为

初级、高级、精品和顶级几类。

而为视频网站的作品刷量，报价

2元起。据一家营销工作室负责人介

绍，目前所有的视频网站包括优酷土

豆、腾讯、爱奇艺、搜狐、乐视、PPTV

等都可以操作“刷量”，价格不等。一

些刷量的商户显示月销近5000笔，由

此获得的不法收益也较为可观。

而一位做“水军”业务营销公司

的老总告诉记者，一部影片在豆瓣的

刷分投入在5000元起。他说，基本上

每部影片或电视剧在推广期都有安

排豆瓣刷分、微博炒作等渠道。虽然

豆瓣方面一直查得很严，但豆瓣对影

视产品来说还是非常重要，因此大量

公司还是会去做。他说，一般刷分不

能单纯刷，还要和长短评论、点赞、讨

论区搭配起来做，而这个价格通常是

比较高的，“长短评、讨论区、点赞都

有单价，就看项目需要多少量。”

而对于餐饮类平台，价格则相对

较高，询价中一公司介绍，“专业团队

操作点评，点评价格3到6星VIP账号

是60元一条，1到2星账号是40元一

条。量大可以优惠。”为了保证可信

度，对方还表示只用当地账号写。

平台也会主动抓取内容

而平台自己也会利用“爬虫”等

技术手段抓取用户信息或评论。据

一位工程师向记者介绍，一些网站可

以利用“网络爬虫”来抓取，“爬虫”就

是将正常人可以浏览的内容，用公开

的查询接口读取出来，再归纳成文

档。由于评价的内容是公开的，因此

很容易被“爬虫”抓取，一些网站不仅

抓取评价内容，连注册用户的内容也

完全照搬。

例如，小红书就曾被一网站批量

侵权。多位小红书用户称，自己在小

红书上的原创内容遭到点评网“达

人”栏目的搬运，将自己的账号、头像

和图片内容都搬运到点评网上。点

评网回应称，经调查，该事件发生是

因为点评网新上线试运营的推荐栏

目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对相关内容

进行了违规转载，已第一时间完成所

有内容排查与全部清理下线，并通过

技术手段确保该类问题不再出现。

刷单刷量者要承担法律责任

事实上，刷量行为不仅会降低网

站或商户的信用，更会造成不公平竞

争。上述案例中不少平台或公司都

由此被告上了法院，最终被法院判处

赔偿。

不过，为何还有大量的刷单、刷

量行为呢？据一营销公司介绍，一是

由于商家刷量的同时，也会为平台增

加活跃度，因此很多平台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不会进行举报；二是举证难，

许多营销公司刷量时会利用人工、技

术等多种手段，伪装成真实评价，不

易被发觉，更不易被取证；三是维权

成本高，走司法途径等需要花费一定

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而且最终被

赔偿的金额也不高。

不过，上海徐汇法院知识产权审

判庭庭长王利民则认为，应当维权。

他说，在现代社会信息化浪潮中，信

息、数据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

量，大数据以及相应应用技术尤为重

要，已经成为市场经营者掌握竞争优

势的重要因素。法律制度对于大数

据信息所蕴藏巨大商业价值的保护

与规制，应秉持保障交易安全、促进

技术发展、尊重诚实信用以及公认商

业道德的基本思路，刷量的行为会损

害视频网站的商业利益，也会损害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应承担相应侵权责

任。 （北京青年报）

日前，旅行平

台马蜂窝被曝数

据造假，2100万条

点评中有85%以上

是从竞争对手网

站抄袭来的。不

论马蜂窝如何表

示“文中所述数量

与事实不符”，但

马蜂窝平台上的

确存在数据造假

问题，这是毋庸置

疑的。

业内人士表

示 ，数 据 造 假 问

题，包括刷单、刷

量、刷分、搬运原

创内容等，已成为

行业的大问题，也

是目前许多点评

类 网 站 的“ 潜 规

则 ”。 记 者 了 解

到，这些数据造假

成本低廉，2 元即

可 买 1 万 视 频 点

击，或 3 毛钱购买

到 一 条 微 博 评

论。与此同时，追

责的成本非常高，

此前有视频网站

起诉刷量公司，9.5

亿次的造假换来

50万元的赔偿。

数据造假
成点评类网站“潜规则”？


